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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指导相关人员在发生传染病疫情时对医疗污水进行应急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实施后，国家或本省发布的相关标准严于本标准时，应执行新发布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南京大学提出。 

本标准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京大学宜兴环保研究院、南京大学、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任洪强、许柯、张徐祥、耿金菊、黄霞、张潇源、刘晓倩、朱燕、梁鹏、黄辉、

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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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传染病疫情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为应对传染病疫情进行医疗污水应急处理的一般要求、工艺要求、消毒技术要求和风

险防范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应对传染病疫情医疗污水以及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和污泥的应急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984  氯气安全规程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466-2005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8742  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 

GB 50849  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CJ 343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HJ/T 177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HJ/T 276  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 

HJ 2029  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DB32/T 3547  医疗机构废水处理及在线监测技术规范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  环发〔2003〕20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传染病疫情医疗污水 medical wastewater during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传染病流行、暴发时，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等）、集中隔离场所以及疫情研究机构等排放的污

水。 

3.2  

应急处理 enhanced emergency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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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传染病流行、暴发时排放的医疗污水造成病原体传播，采取合理措施强化污水处理设施消毒

效果的过程。 

3.3  

有效氯 effective chlorine 

与单位量含氯消毒剂氧化能力相当的氯量，用mg/L表示。 

3.4  

游离余氯 free residual chlorine 

含氯消毒剂与水接触一定时间后，与水中微生物、有机物等反应后消耗掉一部分，余留在水中的次

氯酸、次氯酸根离子和单质氯，用mg/L表示。 

3.5  

总余氯 total residual chlorine   

游离余氯与化合余氯之和，用mg/L表示。 

3.6  

预消毒 predisinfection   

在化粪池、集水井或预消毒接触池进行的消灭或灭活污水中病原体的过程。 

4 一般要求 

4.1 应根据疫情、物资供应和储备、场地条件、气象条件等，因地制宜进行应急处理。 

4.2 进行应急处理前应向相关管理部门报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4.3 新建医疗污水处理设施应符合 GB 50015、GB 50849、HJ 2029 的相关规定。 

4.4 已建成医疗污水处理设施应全面检修所有设施设备，保证正常运行，并严格实施预消毒和消毒。 

4.5 新建医疗污水处理设施总体要求： 

a) 应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工艺和设备，优先考虑使用一体化处理设备或模块化组合设备； 

b) 设施与病房、居民区的距离应不小于 10 m，并设置隔离带； 

c) 从预消毒接触池至消毒接触池的总水力停留时间应不小于 48 h； 

d) 排水宜采用重力流，必要时可设置提升泵站； 

e) 构筑物或一体化设备应采取防腐蚀、防渗漏、防冻等措施，加盖密闭，并设置微负压抽吸集气

装置。 

4.6 应急处理后的医疗污水粪大肠菌群数应小于 100 MPN/L。应急处理后排入终端已建有正常运行的

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的污水管网时，按照 GB 18466-2005 中表 1 和 CJ 343 规定执行；排入地表水体或

海域时，按照 GB 18466-2005 中表 1 和各地区排放要求，取最严格者执行。 

5 工艺要求 

5.1 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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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工艺设计 

在原有化粪池或集水井进行预消毒，并强化消毒。 

注：建有预消毒接触池的污水处理设施不必重复进行预消毒。 

5.1.2 单元工艺 

5.1.2.1 预消毒 

5.1.2.1.1 使用含氯消毒剂直接在化粪池或集水井进行预消毒。 

5.1.2.1.2 宜采用次氯酸盐或液氯，在化粪池或集水井入口处连续投加，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不小于 50 

mg/L。 

5.1.2.2 消毒 

5.1.2.2.1 含氯消毒剂消毒 

5.1.2.2.1.1 消毒接触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小于 1.5 h，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不小于 50 mg/L，且游离余氯

量不小于 6.5 mg/L。 

5.1.2.2.1.2 若确因场地有限消毒接触时间小于 1.5 h，应增加有效氯投加量和游离余氯量。接触时间

为 1 h，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为 80 mg/L，游离余氯量不小于 10 mg/L。若接触时间不足 1 h，投氯量与游

离余氯还应适当增大。 

5.1.2.2.1.3 污水处理后排至地表水体时，应采取脱氯措施，总余氯应小于 0.5 mg/L。 

5.1.2.2.2 臭氧消毒 

5.1.2.2.2.1 污水悬浮物浓度应小于 20 mg/L，接触时间不小于 15 min，投加量不小于 30 mg/L。  

5.1.2.2.2.2 在工艺末端应设置尾气处理装置，反应后排出的臭氧尾气应经过分解破坏，处理后的尾

气中臭氧浓度应小于 0.1 mg/L。 

5.1.2.2.3 紫外消毒 

污水悬浮物浓度应小于20 mg/L，照射剂量不小于90 mJ/cm
2，照射接触时间不小于10 s。 

5.2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5.2.1 工艺设计 

5.2.1.1 采用预消毒+化粪池+二级处理+消毒工艺。 

5.2.1.2 消毒采用紫外或臭氧消毒工艺时，消毒前应采用膜生物反应器工艺或混凝沉淀工艺。 

5.2.1.3 应设事故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小于 24 h。 

5.2.1.4 污水处理设施未建成投用前，应采用临时储罐收集污水暂存。 

5.2.1.5 附录 A 给出了两种供参考的工艺流程。 

5.2.2 污染负荷 

设计水量和设计水质应符合HJ 2029的相关规定。 

5.2.3 单元工艺 

5.2.3.1 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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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1 使用含氯消毒剂（如二氧化氯、次氯酸盐、液氯）进行预消毒。 

5.2.3.1.2 预消毒接触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小于 1.5 h，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不小于 50 mg/L。 

5.2.3.2 化粪池 

应采用玻璃钢制化粪池，有效容积按最高日排水量设计，停留时间不小于36 h，自投入使用开始清

掏周期不小于360 d。 

5.2.3.3 二级处理 

5.2.3.3.1 二级处理包括格栅、调节池、生化处理和混凝沉淀。 

5.2.3.3.2 调节池应选用曝气搅拌，并设置余氯在线监测仪。若调节池中总余氯大于 2 mg/L，应投加

还原剂脱氯，如硫酸亚铁、亚硫酸钠、硫代硫酸钠等。还原剂可采用脱氯机投加。 

5.2.3.3.3 生物处理宜采用活性污泥法或泥膜混合法。 

5.2.3.3.4 污水处理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时可采用水解酸化+好氧工艺；直接排入地表水体时可采用

厌氧+缺氧+好氧工艺。 

5.2.3.3.5 好氧池采用膜生物反应器时，可不设混凝沉淀，否则应在生化处理后设混凝沉淀。 

5.2.3.4 消毒 

宜使用含氯消毒剂消毒，也可使用紫外线或臭氧进行消毒，使用方法同 5.1.2.2。 

5.3 集中隔离场所污水处理设施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应符合 5.2 的要求。如确无条件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则应购置玻璃钢化粪池或

利用原有化粪池，按照 5.1.2.1 的要求，对化粪池或集水井实施预消毒后排入城镇污水管网。 

6 消毒技术要求 

6.1 药剂配制 

所有化学药剂的配制应用塑料容器和塑料工具。含氯消毒剂投加量计算方法参见附录B。 

6.2 投药方法 

6.2.1 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应遵守 GB 50014 的相关要求，并做到： 

a) 投放液氯用真空加氯机，并将投氯管出口淹没在污水中，且应符合 GB 11984 的相关要求； 

b) 二氧化氯用二氧化氯发生器制备； 

c) 次氯酸钠用次氯酸钠发生器制备或液体药剂，宜使用自动投加装置。 

6.2.2 臭氧用臭氧发生器制备。 

6.2.3 加药设备至少为 2 套，1 用 1 备。 

6.2.4 可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消毒剂的投加点或投加量。没有条件时，可在污水入口处直接投加，排水

高峰期时应适当加大投药量。 

6.3 余氯监测 

宜采用余氯在线监测仪进行实时监测，按DB32/T 3547的规定执行。如无在线监测仪，参见附录C

采用快速检测试纸法进行监测，也可采用碘量法、DPD滴定法等。 

6.4 废气收集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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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应进行加盖改造，收集废气后消毒处理。 

6.4.2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应完全密闭，并配置负压报警系统，收集所有废气后消毒处理。 

6.4.3 消毒处理工艺宜采用碱液喷淋+紫外消毒+活性炭吸附。 

6.4.4 碱液喷淋 pH 应为 9.5~10。 

6.4.5 紫外消毒宜采用 185 nm 波长，照射剂量不小于 1.14 J/cm
2，接触时间不小于 20 s。 

6.4.6 活性炭更换周期不小于 6 个月。 

6.4.7 废气处理后应达到 GB 16297 要求，高空排放，排放高度不小于 15 m，废液排入调节池。 

6.5 固体废弃物处理 

6.5.1 化粪池污泥、格栅渣、生化处理剩余污泥和吸附饱和的活性炭均属于危险废弃物，应符合《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HJ/T 177、HJ/T 276 有关规定，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

处置。 

6.5.2 污泥在贮泥池中进行消毒。新建设施贮泥池有效容积应不小于处理系统 24 h 产泥量，且不宜小

于 1 m
3。贮泥池内需采取搅拌措施，以利于污泥加药消毒。可使用含氯消毒剂、石灰等消毒。 

6.5.3 采用漂白粉消毒时，投加量约为污泥量的 10%~15%（w/w）。采用石灰消毒时，投加量约为 15 

g/L 污泥，pH 为 11~12，搅拌接触 30 min~60 min，并存放 7 天以上。  

6.5.4 污泥脱水处理应密封进行，尽可能采用离心脱水装置，并对气体进行抽吸消毒处理，脱水后的

污泥应密闭封装、运输。 

6.5.5 污泥清掏前应按照 GB 18466-2005 中表 4 的规定进行监测。 

7 风险防范 

7.1 人员暴露风险防范 

7.1.1 工作人员应避免与污水直接接触，到污水池、曝气池、机房附近作业时应佩戴防水手套、护目

镜、面罩、安全帽，返回后立刻洗手洗脸，从病原体暴露高风险区域返回时还应全身清洁。 

7.1.2 在病原体暴露高风险区域作业时，工作人员应提升自身的防护措施，宜佩戴符合 N95/KN95 及

以上标准的医用外科口罩、防水手套、防护靴、护目镜、面罩，必要时配备防护服、防水服等。 

7.1.3 充分利用在线监测设备，减少到污水池附近作业的时间。 

7.1.4 工作前防护要求如下： 

a) 准备好医用外科口罩，丁腈等材质防水手套、工作服、护目镜、安全帽等防护用品，做好体温

检测和记录； 

b) 作业区应配备有消毒用品； 

c) 办公文具不混用。 

7.1.5 工作中防护要求如下： 

a) 应避免在开放式设施附近停留的； 

b) 使用工具检修、操作时，使用前后对工具进行清洁消毒，避免被污水直接污染；  

c) 当需要与污水直接接触时，宜内层佩戴丁腈手套，外层佩戴厚橡胶手套，检修结束后立即洗手； 

d) 进入泵房、风机室等机房内时，应保持足够的通风。 

7.1.6 工作结束后防护要求如下： 

a) 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脱下防护用具后放到单独的收集位置； 

b) 口罩等一次性防护用具单独收集，重复使用的防护用品必须做消毒处理并风干后才可再次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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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设施运行风险防范 

7.2.1 所有污水处理设备安全要求和措施应符合 GB/T 28742 的相关规定。 

7.2.2 现场制备消毒剂的房间应做好连续通风。 

7.2.3 疫情期间应密切观察进水、出水水质水量变化，提前预判并及时调整工艺参数，确保系统稳定。 

7.2.4 使用液氯消毒时，应设置液位控制仪对消毒接触池液位和氯溶液贮池液位指示、报警和控制，

同时设置氯气泄漏报警装置，并按 GB 11984的要求编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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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工艺流程 

 

 

 

图A.1 污水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工艺流程 

 

 

 

图A.2 污水处理后直排工艺流程 

注：若消毒不采用含氯消毒剂，则不必设脱氯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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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含氯消毒剂投加量计算方法 

B.1 一般要求 

 含氯消毒剂的投加应优先考虑使用自动投加装置，通过与余氯在线监测仪联用，实现自动调节投

加量。 

B.2 每日投加量 

B.2.1 根据有效氯投加量和日均处理水量确定。 

B.2.2 含氯消毒剂外包装上或出厂说明中会标明有效氯含量，以百分比表示。 

B.2.3 以次氯酸钠为例，其有效氯含量为8%~12%，为方便计算取中间值，即10%，表示1 L次氯酸钠

原液中含有100 g有效氯。 

B.2.4 以日处理废水200 m
3、有效氯投加量50 mg/L（即50 g/m

3）计算，每天需投加有效氯为200×50

=10000 g，则所需次氯酸钠原液量为10000÷100=10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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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余氯监测方法-快速检测试纸法 

C.1 仪器和设备 

总余氯检测试纸：测量范围为0~10 mg/L。 

C.2 操作步骤 

C.2.1 取出一条检测试纸，迅速盖上盖子。 

C.2.2 将反应区部分浸入被检测液2 s，甩去多余的水珠。 

C.2.3 放置30 s后，与色卡比色，颜色接近色块即为被测液体的余氯浓度值。 

C.3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按照HJ/T 91 和《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 进行质量控制。 

C.4 注意事项 

C.4.1 被测水样温度应在15℃以上，尽快测试。 

C.4.2 测试时手勿接触反应区。 

C.4.3 做好防护措施，如不小心沾到皮肤，应立即用水冲洗干净。 

C.5 废物处理 

使用后的器皿应严格消毒，一次性使用物品、废液应按医疗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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